[bookmark: _GoBack]国家海洋局关于组织开展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国海管字〔2013〕747号
 
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海洋厅（局）：
 
　　2012年3月以来，国务院批准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和11个沿海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确定了未来十年我国海洋开发与保护的总体战略和目标。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对全国、省级区划的批复要求，现就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工作通知如下：
 
　　一、编制意义
 
　　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是海洋功能区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县人民政府海域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定依据。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也是沿海市县制定海域、海岸线专项管理政策，具体落实“五个用海”，实施海域综合管理的重要依据。科学编制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对保障海洋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编制原则
 
　　（一）落实目标，强化管控。市县级区划的编制要强化海洋功能区划自上而下的控制作用,分解落实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目标，细化明确海域功能定位和管理要求，不得通过编制市县级区划降低省级区划的管控作用，维护海洋功能区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因地制宜，鼓励创新。各省（区）应根据本地区特点，确定市县级区划编制的组织方式和编制单元。各地可根据本地区资源环境条件、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和开发利用形势等特点，突出专题性区划内容，针对重点区域和重点产业，通过编制市县级区划，进一步明确相关管理目标和措施。
 
　　（三）纵向衔接，横向协调。市县级区划编制过程中，应做好与上级区划的衔接，以及与同级相关规划的协调，准确定位并合理安排本地区海岸线保护与利用、海域海岸带整治修复等规划工作，应充分征求地方有关部门、用海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三、编制要求
 
　　（一）有重点地划分二级类海洋功能区。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针对养殖、交通运输等重点产业用海需求，对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农渔业区、港口航运区，进一步划分二级类功能区，对矿产与能源区、旅游休闲娱乐区、海洋保护区，可视情况划分二级类功能区，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特殊利用区和保留区不再划分二级类功能区。
 
　　（二）严格依据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开展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工作。要做到功能区界线一致，即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中的一级类功能区和二级类功能区的划分必须严格控制在省级区划一级类功能区范围内；功能区管理要求一致，即不得扩大省级区划明确的兼容范围，不得增加省级区划未明确的兼容功能，在功能区环境质量管理要求上不得低于省级区划要求；目标指标一致，即全省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中各项目标指标的总和必须达到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目标指标。
 
　　四、报批要求
 
　　（一）统一编制，整体报批。各省（区）根据本地区特点，也可将市县两级区划合并为一级编制，即只编制市级区划或县级区划。区划成果应以市为单位整体报批，提高市县级区划编制效率。
 
　　（二）加强指导与监督。各省（区）海洋厅（局）要加强领导，周密组织，在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中切实履行好指导和审核职责。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完成后由各省（区）海洋厅（局）组织专家评审，评审专家组组长和半数以上的评审专家，应由国家海洋功能区划专家委员会中的专家担任。市县区划成果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各省（区）海洋厅（局）统一报我局备案。
　　　　　　　　　
　　　　　　                                                            　　　　　　　                                                               　 国家海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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